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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广东信扬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信扬股法（2011）第 012 -5 号 

 

致：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因申请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上市事项，与本所签订了

《专项法律顾问合同》。根据该合同，本所指派了叶伟明、李洪源、钟瑜律师担

任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经办律师。 

2011 年 3 月 21 日，本所出具了《关于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信扬股法字(2011)第 012 号）、《关于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

（信扬股报字(2011)第 012 号）。2011 年 7 月 13 日，本所出具了《关于广州珠江

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信扬

股法字(2011)第 012-1 号）。2011 年 9 月 26 日，本所出具了《关于广州珠江钢琴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信扬股法

字(2011)第 012-2 号）。2011 年 9 月 27 日，本所出具了《关于广州珠江钢琴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信扬股法字

(2011)第 012-3 号）。2012 年 1 月 20 日，本所出具了《关于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信扬股法字(2011)

第 012-4 号）。本所在《关于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信扬股法字(2011)第 012 号）、《关于广州珠江钢琴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信扬股报字

(2011)第 012 号）中的释义、声明、承诺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就发行人在 2011 年 9 月 26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间（以下简

称“加期期间”）内发行人发生的与其本次发行有关的重大问题存在的重大变化情

况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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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愿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同意发行人作为其本次发行申请使用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 

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如下补

充法律意见： 

一、本次发行的条件 

（一）主体条件 

1、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止，发行人已经领有其经营运作所需要的

执照、批准和许可证，该等执照、批准及许可证均由具有合法权限的职能部门发

出。发行人并无收到有关部门取消或拟取消上述执照、批准及许可证的通知或警

告。 

2、发行人没有或可预见有《公司法》及其它法律、法规和发行人《章程》

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本所认为，发行人有效存续，营运正常，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二）实质性条件 

1、发行人所从事的经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存在持续发展的法律及

政策障碍。 

    2、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立信会计师”）2012 年 1 月 16 日出

具的信会师报字[2012]第 410009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 2009 年、2010 年和 2011

年的净利润分别为 86,685,385.05 元、118,842,099.08 元和 145,587,931.71 元；发

行人 2011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76,125,049.06 元；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的总资产为 1,375,094,710.08 元，净资产为 929,840,593.01 元，

无形资产为 95,651,161.80 元。发行人财务状况良好，具有持续盈利能力，符合

《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3、根据立信会计师 2012 年 1 月 16 日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2]第 41000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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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相关政府部门证明及发行人的承诺，发行人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文

件无虚假记载，无重大违法行为，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以

及第五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 

4、根据立信会计师 2012 年 1 月 16 日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2]第 410006 号

《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发行人已根据财政部颁发的《内部会计控制规范》标准

建立了与现时经营规模及业务性质相适应的内部控制，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与财务报表相关的有效内部控制，能够合理保证财务报表

的公允表达，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 

5、经查，加期期间，发行人没有出现导致其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本次发

行申请的实质性条件的情形。 

本所认为，发行人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和《管理办法》规定的申请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实质条件。8B 

    二、发起人和股东（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 

1、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是广州市国资委，没有发生变化。 

2、加期期间，发行人的股东未发生变化。 

    本所认为，发行人现在册的各法人股东和自然人股东均具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规定的股东资格。 

三、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情况 

加期期间，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任期届满。2011 年 12 月 23

日，发行人召开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及监事

会成员。 

1、换届选举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与第一届董事会成员一致，未发生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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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换届选举后，陈婉仪、郝俐华被选举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成员，并与公

司职工代表监事李穗娟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陈婉仪、郝俐华的简历如下： 

1）陈婉仪女士，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4 年 9 月出生，在职研

究生，经济师、注册税务师。曾任广州市财政局经济建设处、行政政法处处长。

现任发行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2）郝俐华女士，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8 年 1 月出生，大专学历，

声电工程师，曾任广州无线电厂工艺技术室主任，广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科

员。现任发行人、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医药

集团有限公司、广州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监事。 

3、加期期间，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化。 

本所认为，加期期间，发行人的换届选举已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符

合《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发行人的重大合同 

1、经核查，发行人正在履行及履行完毕的重大合同没有发生纠纷。 

2、加期期间，发行人未签订新的银行借款合同。 

3、远期结汇/售汇协议。 

（1）2011年9月15日，发行人在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营

业部签订的《远期结售汇及人民币外汇掉期业务总协议书》项下，申请了六笔共

600万美元的远期售汇业务，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远期卖 
出币种 

金额 
（万美元） 

远期汇率 择期期限（年/月/日-年/月/日） 

1 美元 100 629.53 2011/9/21-2012/9/17 

2 美元 100 630.14 2011/9/21-2012/8/15 

3 美元 100 630.80 2011/9/21-2012/7/16 

4 美元 100 631.42 2011/9/21-2012/6/15 

5 美元 100 632.16 2011/9/21-2012/5/15 
6 美元 100 632.90 2011/9/21-201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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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1年11月30日，发行人在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签

订的《远期结汇/售汇、人民币与外汇掉期总协议》项下，申请了两笔共200万美

元的远期售汇业务，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远期卖 
出币种 

金额 
（万美元） 

交易汇价 交割日期（年/月/日） 

1 美元 100 6.3505 2012/11/2 

2 美元 100 6.3497 2012/12/3 

    4、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止，发行人新发生的与业务经营有关的重

大合同（合同总金额在 1,000 万元以上）如下表所示： 

（1）销售合同 

序

号 
销售方 买受方 合同标的 

合同期限 

(年/月/日-年/月/日) 
总价（万元）

1 珠江钢琴 知音琴行 
珠江牌、里特米勒

各型号钢琴 
2012/1/1-2012/12/31 2,000 

2 珠江钢琴 郑州豫华琴行有限公司 
珠江牌、里特米勒

各型号钢琴 
2012/1/1-2012/12/31 1,700 

3 珠江钢琴 欧雅乐器 
珠江牌、里特米勒

各型号钢琴 
2012/1/1-2012/12/31 1,500 

4 珠江钢琴 广州市卓越琴行有限公司
珠江牌、里特米勒

各型号钢琴 
2012/1/1-2012/12/31 1,500 

5 珠江钢琴 南京新辉琴行有限公司 
珠江牌、里特米勒

各型号钢琴 
2012/1/1-2012/12/31 1,400 

6 珠江钢琴 陕西侨光乐器有限公司 
珠江牌、里特米勒

各型号钢琴 
2012/1/1-2012/12/31 1,300 

7 珠江钢琴 三毛琴行 
珠江牌、里特米勒

各型号钢琴 
2012/1/1-2012/12/31 1,050 

8 珠江钢琴 
合肥海知音乐器销售有限

公司 

珠江牌、里特米勒

各型号钢琴 
2012/1/1-2012/12/31 1,050 

    （2）采购（定作）合同 

序号 买受方 供货方 标的物 
合同期限 

(年/月/日-年/月/日) 
总价（万元）

1 珠江钢琴 
广州典匠家具制造有限

公司 
钢琴配件 2012/1/1-2012/12/31 4,000 

2 珠江钢琴 广东荟朗实业有限公司 钢琴配件 2012/1/1-2012/12/31 3,000 

3 珠江钢琴 
佛山市冠球家具有限公

司 
钢琴配件 2012/1/1-2012/12/31 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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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珠江钢琴 宁波健跃乐器有限公司 钢琴零件 2012/1/1-2012/12/31 1,223.06 

5 珠江钢琴 
佛山市南海雅潍乐器配

件有限公司 
钢琴配件 2012/1/1-2012/12/31 1,221 

6 珠江钢琴 常州华日新材有限公司 不饱和树脂 2012/1/1-2012/06/30 1,289.84 

    5、发行人新发生的关联交易协议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六、发行人的关联

交易及同业竞争”。 

本所认为，发行人在加期期间新发生的重大合同形式与内容符合我国《合同

法》规定，合法有效，合同条款完备，权利义务约定明确，对合同各方均具有法

律约束力。 

五、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会议情况 

经核查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记录、决议等资料，发行人

加期期间召开了两次股东大会、四次董事会会议，两次监事会会议，具体情况如

下： 

（一）股东大会会议情况 

1、2011 年 12 月 6 日，发行人召开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上市草案）的议案》、《公司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2012

—2014 年）》、《关于确认公司应付原国有股东利润记账科目和开支计划的议案》。 

2、2011 年 12 月 23 日，发行人召开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选举王润培同志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李建

宁同志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曾郴湘同志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麦俊桦同志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张捷同志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曾炳权

同志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吴裕英同志为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王晓华同志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关于选举涂宇亮同志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

于选举陈婉仪同志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关于选举郝俐华同志为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5-7-7



关于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董事会会议情况 

1、2011 年 11 月 15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上市草案）的议案》、《公司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2012

—2014 年）》、《关于提请召开公司二〇一一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2011 年 12 月 8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关于向银行申请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对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公司二〇一

一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2011 年 12 月 26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

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

李建宁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杨伟

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麦锦镖为公司法律监审部负责人的议

案》、《关于确认公司 2011 年度审计及上市审计机构更名的议案》、《关于公司与

佛山市三水腾龙钢琴部件有限公司 2012 年度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议案》。 

4、2012 年 1 月 16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工作总结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2 年度工作计划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2 年度

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1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上市申报三年财务审计报告、财务相关文

件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关于续聘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财务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关于成立 KA

厂的议案》、《公司 2012 年扶贫济困资金使用计划》、《关于公司向中央电视台文

艺活动、教育部基本功比赛等活动提供赞助的议案》、《关于任命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1 年度股东

大会的议案》。 

（三）监事会会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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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1 年 12 月 26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2、2012 年 1 月 16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监事会 2011 年度工作总结的议案》、《关于公司监事会 2012 年度工作

计划的议案》。 

经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上述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所作出的决议内容

及签署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六、发行人的关联方与关联交易 

     （一）关联方 

加期期间，发行人的关联方未发生变化。 

（二）关联交易 

1、 经核查，发行人在 2011 年期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为经常性的关联交易，

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2011年 

金额（万元） 劳务 定价政策 

三水腾龙 1,044.75 委托加工 市场价 

2、发行人上述的关联交易经 2010 年 11 月 8 日召开的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和 2010 年 11 月 25 日召开的发行人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预

先审核确认，2011 年度的实际发生额未超过预先审核的额度。 

3、独立董事对 2011 年间的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已经发生的关

联交易符合发行人《国内营销方案》价格政策，符合市场规律、价格公允；上述

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的要求，遵循了客观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所认为，发行人2011年间已经发生的关联交易全部订立了合同或协议，双

方权利义务清楚，交易价格公允，没有发生纠纷，不存在损害发行人或中小股东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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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发行人新增的主要财产 

（一）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新增的商标情况 

1、加期期间，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获得三个注册商标，具体情况如下表

所示： 

序号 注 册 人 商标注册证号 商标内容 核定使用商品

注册有效期限 

(年.月.日-年.月.日) 

1 艾茉森 第 8115017 号  第 15 类 2011.10.14-2021.10.13 

2 艾茉森 第 8115030 号  第 15 类 2011.10.14-2021.10.13 

3 艾茉森 第 8115025 号  第 15 类 2011.03.21-2021.03.20 

    经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拥有的上述商标专用权合法有效，不存在产权纠

纷。 

2、加期期间，发行人申请并已获得受理的国内商标如下表所示： 

序 号 申 请 人 商 标 申 请 号 申 请 注 册 商 标 申 请 类 别 注 册 地 

1 珠江钢琴 第 9811440 号 PEARL RIVER.BJ 中国 珠江钢琴 

 （三）发行人新增的专利情况 

1、加期期间，发行人共获得七项专利，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申请人 

专 利 类 

型 
专 利 名 称 专 利 号 

专 利 权 期 限 

(年.月.日-年.月.日) 

1 珠江钢琴 发明专利 钢琴顶盖铰链 ZL200910214290.9 2009.12.28-2029.12.27 

2 珠江钢琴 发明专利 钢芯旋钮 ZL200910214323.X 2009.12.29-2029.12.28 

3 珠江钢琴 实用新型 三角琴击弦点测量装置 ZL201020685619.8 2010.12.28-2020.12.27 

4 珠江钢琴 外观设计 钢琴(R1) ZL201030701910.5 2010.12.29-2020.12.28 

5 珠江钢琴 外观设计 钢琴(BGP160A) ZL201030701906.9 2010.12.29-2020.12.28 

6 珠江钢琴 外观设计 钢琴(TB) ZL201030701898.8 2010.12.29-2020.12.28 

7 珠江钢琴 外观设计 钢琴(BUP1238B) ZL201030701899.2 2010.12.29-2020.12.28 

经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的上述各项专利均为其申请取得，且已按时、足

额缴交各项年费、规费，其拥有的上述各项专利的专用权合法有效，不存在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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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 

2、加期期间，发行人新增申请的专利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申 请 人 专利类型 专利名称 申 请 号 
受理日期 

（年.月.日）

1 珠江钢琴 发明专利 
钢琴油漆件边位抛光设备

及其抛光方法 
201110203250.1 2011.7.20 

2 珠江钢琴 发明专利 
钢琴弦槌木芯成形机方法

和钢琴弦槌木芯成形机 
201110433016.8 2011.12.20 

3 珠江钢琴 发明专利 
钢琴弦槌自动钻孔机、多角

度钢琴弦槌自动钻孔和钢

琴弦槌自动钻孔系统 
201110430965.0 2011.12.20 

4 珠江钢琴 实用新型 
钢琴弦槌自动钻孔机、多角

度钢琴弦槌自动钻孔和钢

琴弦槌自动钻孔系统 
201120538189.1 2011.12.20 

5 珠江钢琴 实用新型 一种钢琴弦槌木芯成形机 201120538041..8 2011.12.20 
6 珠江钢琴 实用新型 钢琴油漆件边位抛光设备 201120256916.5 2011.7.20 
7 珠江钢琴 外观设计 钢琴（KA132B） 201130446840.8 2011.11.29 
8 珠江钢琴 外观设计 钢琴（KA121B） 201130446848.4 2011.11.29 
9 珠江钢琴 外观设计 钢琴（KA126B） 201130446847.X 2011.11.29 

    八、发行人《公司章程（上市草案）》的修改 

2011 年 12 月 6 日，发行人召开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上市草案）的议案》。 

《公司章程（上市草案）》原第一百五十五条为：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

制度。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二）公司可采用股票股利或现金股利的方式向全体投资者分配股利，公司

进行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总额。 

（三）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制度，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贯性和稳定性，

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

分之三十。 

（四）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

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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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修改后变更为：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制度。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原则：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的

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二）公司的利润分配形式和比例：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二者相结合

的方式分配股利。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单一年度以现金方式分配

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10%。 

 公司主要采取现金分红的方式进行股利分配。在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

与公司股本规模不相匹配或董事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的

基础上，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三）公司在上一个会计年度实现盈利，但公司董事会在上一会计年度结束

后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

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还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四）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等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

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

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要事先征求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并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五）公司股东存在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获分

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本所认为，发行人上述《公司章程（上市草案）》修改的内容与程序合法合

规、真实有效。 

九、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所享受的财政补贴 

1、2008 年 12 月 16 日，经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国家

税务局、广东省地方税务局批准，发行人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并取得证书编

号为 GR200844000620 号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认定有效期为 3 年（发证时

间为 2008 年 12 月 16 日）。发行人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三年内（2008 年

-2010 年），企业所得税按 15%的比例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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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已于 2011 年 12 月 15 日到期，发行人目前正办

理所属期为 2011 年-2013 年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根据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发

布的粤科函高字[2011]1437 号《关于公示广东省 2011 年第二批拟通过复审高新

技术企业名单的通知》，发行人为广东省第二批通过复审的高新技术企业，并已

通过对外公示。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止，仍处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备案

阶段。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4 号《关于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期间

企业所得税预缴问题的公告》，发行人在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之前，在其

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有效期内，其当年企业所得税暂按 15%的税率预缴。2011 年，

发行人的企业所得税暂按 15%的税率预缴。 

2、2011 年，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享受的财政补贴如下表所示： 

项 目 2011 年发生额（元） 

2009 年“两新”产品专项资金    1,020,000.00 

2009 年度广东省保持外贸稳定增长资金项目    1,000,000.00 

荔湾区创新型企业项目      658,444.54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能力建设及智能化节电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600,000.00 

2008 年省自主出口品牌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550,000.00 

2009 年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353,156.41 

2008 年文化出口扶持专项资金项目      299,267.88 

2010 年广东省服务贸易发展专项资金      289,926.98 

广东省科技兴贸专项资金项目      256,751.08 

2012 年培育国际知名品牌企业发展资金      150,000.00 

2010 年度广州市支持企业境外参展专项资金项目      120,000.00 

2010 年广州市技术标准研制资助专项资金项目      116,226.40 

数码乐器系列产品研发项目       74,061.89 

2009 年度出口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项目       71,993.00 

高级演奏会用琴-GH-275 卧式钢琴的研发项目       49,269.12 

卧式钢琴外壳（圈）喷漆线工程生产项目专项资金       37,500.00 

环境保护局锅炉气余热回收节能工程项目       33,226.20 

专利奖励项目       30,100.00 

2009 年广东省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技术创新项目里特米勒精典钢琴的研发项目       23,976.28 

标准战略项目资助费       20,000.00 

键盘盖转动机构、三角琴击弦点测量装置、哑光涂饰工艺项目       20,000.00 

广州市第二批创新型企业项目       16,615.00 

广州市政府质量奖        15,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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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1 年发生额（元） 

2007 年广州市技术创新专项资金第一批-高品质钢琴的研发项目        9,729.48 

2010 年下半年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专项资金项目        8,126.00 

荔湾区专利申请补助项目        8,000.00 

钢琴共鸣系统结构与振动项目        7,394.04 

2010 年上半年促进投保出口信用险专项资金项目        6,494.00 

锅炉冷凝水热能回收节能项目        4,551.72 

2010 年鉴定经费返还项目        4,200.00 

2010 年出口信用险扶持资金项目        2,956.00 

广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项目        1,321.84 

钢琴旋钮、钢琴顶盖铰链项目          700.00 

其他 224,838.32

合  计 6,084,426.18

    本所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享受的财政补贴已取得所在行政区域财政

部门的有效确认，合法有效。 

十、其它问题 

（一）经核查，加期期间，发行人及发行人的子公司、分公司合法存续，持

续经营，具体如下： 

1、发行人 

1）根据广州市荔湾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的《证明》，发行人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遵守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不

存在因违反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相关法律法规而被处罚的情形。 

2）根据广州海关出具的编号为【2012】12 号的《企业资信证明》，发行人

从 200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未发现因走私违规而受处罚的情

事。 

3）根据广州市工商局出具的《证明》，发行人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暂未发现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经营行为记

录。 

4）根据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编号为穗劳社证【2012】1 号

的《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证明》，发行人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在广州市参加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无欠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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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暂未发现发行人存在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为。 

5）根据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关于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的复函》，

发行人于 1997 年 7 月建立住房公积金账户，住房公积金缴存至 2011 年 12 月，

自发行人缴存住房公积金以来未受到该中心的行政处罚。 

6）根据广州市荔湾区国家税务局出具的编号为荔国税征证【2012】第 1 号

的《纳税证明》，发行人在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能够遵守

国家的税收法律、法规，按照规定的税种、税率按时申报缴纳税款，暂未有违反

法律法规的行为。 

7）根据广州市荔湾区地方税务局出具的《证明》，发行人自 2011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税费所属时期），暂未发现存在违反地方税收有关规定的行为。 

8）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出具的编号为粤汇综字【2012】2 号的

《关于出具无行政处罚记录证明的函》，发行人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未发现有违反外汇管理法规行为而被该分局处罚的记录。 

9）根据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出具的《关于执行土地房屋管理法律

法规情况的复函》，发行人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无因

违反土地、房屋管理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 

10）根据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编号为穗环证字【2012】6 号《关于环保

核查情况的复函》，发行人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未有

经核实的环境污染信访投诉案件，未有因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受

到该局处罚的记录。 

11）根据广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发行人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未发现有因违反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而受

到安全监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 

12）根据广州市荔湾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发行人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未发现欠缴社保，也未接到有关社

保事项的投诉。 

2、广州珠江制造 

1）根据广州市萝岗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安全生产守法证明》，

广州珠江制造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重视安全生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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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较大以上安全事故，没有受到安全生产行政处罚。 

2）根据广州市工商局萝岗分局出具的《证明》，广州珠江制造近三年暂未

发现有消费者投诉、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经营行为记录。 

3）根据广州市萝岗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广州珠江制

造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未发现欠缴社保费，也未接到

有关社保事项的投诉。 

4）根据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关于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的复函》，

广州珠江制造于 2007 年 12 月建立住房公积金账户，住房公积金缴存至 2011 年

12 月，自广州珠江制造开户缴存住房公积金以来未受到该中心的行政处罚。 

5）根据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出具的《纳税情况证明》，广州珠

江制造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能按时办理纳税申报，暂

未发现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 

6）根据广州开发区地方税务局东区税务分局出具的编号为涉密东 2012-001

号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涉税保密信息告知书》，广州珠江制造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暂未发现有逾期申报罚款及滞纳金记录。 

7）根据广州市萝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证明》，广州珠江制

造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遵守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因违反劳动和社会保障相关法律法规而被处罚的情形。 

8）根据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萝岗区分局出具的《证明》，截至 2012

年 1 月 6 日，广州珠江制造未发生因违反国家有关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行政法

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9）根据广州开发区建设和环境管理局出具的《环保守法核查证明》，广州

珠江制造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无发生环境污染事故，

未因环境污染问题受群众投诉，未受到该局行政处罚。 

3、松岗木材加工厂 

1）根据佛山市南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出具的编号为2012-001号的《环

境保护的情况说明》，松岗木材加工厂自 2010 年以来未有因违反环保法律法规

被该局行政处罚以及造成污染事故的记录。 

2）根据佛山市南海区市场安全监管局出具的《确认函》，在 2011 年 7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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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松岗木材加工厂遵守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未

发现因违反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而被处罚的情形。 

3）根据佛山市南海区地方税务局出具的编号为南地税缴税字【2012】1 号

的《纳税证明》，未发现松岗木材加工厂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存在偷税、逃避追缴欠税行为的记录。 

4）根据佛山市南海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证明》，松岗木材加工厂在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未发现因为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

法规而受到该局行政处罚的情况。 

5）根据佛山市南海区国家税务局狮山税务分局出具的《税务证明》，松岗

木材加工厂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未发现偷、欠税的行

为，也没有发生违反税收法律或行政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行为。 

4、珠江恺撒堡 

1）根据增城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证明》，珠江恺撒堡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没有环境违法行为，未受到任何环境行政处罚。 

2）根据广州市工商局增城分局出具的《证明》，珠江恺撒堡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没有因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被该局查

处记录。 

3）根据增城市国家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出具的《证明》，珠江恺撒堡在 2011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期间，能够按照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办理纳税申报，

其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国家税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欠税发生。 

4）根据增城市地方税务局新塘税务分局出具的《地方税收情况说明》，珠

江恺撒堡在 2011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期间，暂未发现有违反地方税收有关规

定的行为。 

5、北京珠江制造 

1）根据北京市工商局通州分局出具的《证明》，北京珠江制造自 2009 年 9

月 24 日成立以来，没有因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受到该局查处的记录。 

2）根据北京市国土资源局通州分局出具的《证明》，北京珠江制造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遵守土地管理有关法律法规，不存在因

违反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而被处罚的情形。 

    5-7-17



关于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3）根据北京市通州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的《证明》，北京珠江制造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未发现存在违反质量技术监督相关法律

法规的行为，也未曾受到过该局的行政处罚，没有不良记录。 

4）根据北京市通州区环境保护局出具的编号为通环保核字【2012】2 号的

《环保核查意见》，北京珠江制造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未因

违反环保法规接受过行政处罚。 

5）根据北京市通州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北京珠江制造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遵守安全生产的各项法律法规，未

发生过生产安全事故，不存在因违反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而被处罚的情形。 

6）根据北京市通州区地方税务局出具的编号为通地税西集所涉密告【2012】

0002 号《涉税保密信息告知书》，北京珠江制造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未发现因税务违法、违规而受到税务所处罚的信息记录。 

7）根据北京市通州区国家税务局第二税务所出具的《确认函》，北京珠江制

造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能够遵守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税率依法纳税，未发现因违反税收相关法律

法规而被处罚的情形。 

8）根据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通州管理部出具的编号为 20111120009 号

《证明》，北京珠江制造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未发现

有违反住房公积金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 

9）根据通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证明信》，北京珠江制造自

2011 年 7 月至 2011 年 12 月期间，未发现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的

行为，也未有因违法受到该局给予行政处罚或行政处理的不良记录。 

6、苏州珠江钢琴有限公司 

1）根据苏州市昆山工商局出具的《证明》，苏州珠江钢琴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4 日依法成立，在工商系统企业信用数据库中没有违法、违规及不良行

为申（投）诉记录，截至 2012 年 1 月 9 日，其有效存续，不存在任何根据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而应当终止的情形。 

2）根据苏州市昆山地方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出具的《有关税务事项证明》，

苏州珠江钢琴有限公司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能正常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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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申报，暂未发现异常。 

3）根据昆山市国家税务局第三分局出具的《证明》，苏州珠江钢琴有限公司

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增值税为零申报，暂无欠税。 

4）根据昆山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编号为昆环法证字【2012】第 04 号的《关

于环保守法情况的证明》，苏州珠江钢琴有限公司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没有违法和受环境行政处罚的情况。 

7、艺术中心       

1）根据广州市工商局出具的《证明》，艺术中心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暂未发现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经营行为记

录。 

2）根据广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艺术中心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未发现有因违反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而受

到安全监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 

3）根据广州市荔湾区环境管理局出具的《环保守法情况核查表》，艺术中

心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无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未因环

境污染问题受群众投诉，未受到该局行政处罚。 

8、艾茉森 

1）根据广州市工商局出具的《证明》，艾茉森在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暂未发现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经营行为记

录。 

2）根据广州市荔湾区环境保护局出具的《企业环保守法情况核查表》，艾茉

森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无环境污染事故，无环保行政

处罚，无群众投诉。 

3）根据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证明》，

艾茉森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在广州市参加基本养老、

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无欠缴情况，暂未发现发行人存在违反劳动保障

法律法规行为。 

4）根据广州市荔湾区地方税务局出具的《证明》，艾茉森自 2011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税费所属时期），暂未发现存在违反地方税收有关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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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广州市荔湾区国家税务局出具的编号为荔国税征证【2012】第 3 号

的《纳税证明》，艾茉森在 2011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期间，能够遵守国家的

税收法律、法规，按照规定的税种、税率按时申报缴纳税款，暂未有违反法律法

规的行为。 

6）根据广州市荔湾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的《证明》，艾茉森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遵守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不

存在因违反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相关法律法规而被处罚的情况。 

7）根据广州市荔湾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艾茉森在广

州市办理了社会保险登记手续（单位编号：68090897），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住院保险、重大疾病医疗、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未发现欠缴社保费，也未接到有关

社保事项的投诉。 

8）根据广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艾茉森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未发现有因违反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而受

到安全监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 

9）根据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编号为穗公积金中心批函【2012】7

号的《关于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的复函》，艾茉森于 2009 年 1 月建立住房公积

金账户，住房公积金缴存至 2011 年 12 月，自艾茉森缴存住房公积金以来未受到

该中心的行政处罚。 

10）根据广州海关出具的编号为【2012】22 号的《企业资信证明》，艾茉

森从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未发现因走私违规而受处罚的

情事。 

11）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出具的编号为粤汇综字【2012】2 号的

《关于出具无行政处罚记录证明的函》，艾茉森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未发现有违反外汇管理法规行为而被该分局处罚的记录。 

12）根据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出具的编号为窗口办文【2012】4 号

的《关于执行土地房屋管理法律法规情况的复函》，艾茉森在 2011 年 7 月 1 日

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无因违反土地、房屋管理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的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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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珠江德华 

1）根据德清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的《确认函》，珠江德华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遵守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不存在因违反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相关法律法规而被处罚的情形。 

2）根据德清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编号为【2012】001 号的《证明》，

珠江德华在 2009 年至 2011 年内，未发生过生产安全事故。 

3）根据德清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证明》，珠江德华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遵守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不存在因违反劳动和社会保障相关法律法规而被处罚的情形。 

4）根据德清县工商局出具的《证明》，珠江德华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能遵守工商行政管理有关法律法规，未发现因违反工商行政

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而被处罚的情形。 

5）根据德清县环境保护局出具的编号为德环法函【2012】2 号《证明》，

珠江德华能自觉遵守国家有关环保法律法规，符合国家有关环保法规的要求，近

三年以来无严重污染环境事件或违反国家环保法律法规行为发生，未受过环保部

门的处罚。 

6）根据德清县国家税务局出具的《确认函》，珠江德华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能够遵守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税率依法纳税，不存在因违反税收相关法律法规而被处罚的情

形。 

7）根据德清县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出具的《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珠江

德华已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了社会保险（包括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和生育），

保费缴交至2011年12月，不存在因违反社会保险相关法律法规而被处罚的情形。 

8）根据德清县地方税务局出具的《确认函》，珠江德华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不存在因违反税收相关法律法规而被处罚的情形。 

10、广州珠江钢琴配件有限公司 

1）根据广州市荔湾区国家税务局出具的编号为荔国税征证【2012】第 2 号

的《纳税证明》，广州珠江钢琴配件有限公司在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能够遵守国家的税收法律、法规，按照规定的税种、税率按时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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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税款，暂未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2）根据广州市荔湾区地方税务局出具的《证明》，广州珠江钢琴配件有限

公司自 2011 年 7 月至 2011 年 12 月（税费所属时期），暂未发现存在违反地方

税收有关规定的行为。 

3）根据广州市荔湾区环境管理局出具的《环保守法情况核查表》，广州珠

江钢琴配件有限公司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无发生环境

污染事故，未因环境污染问题受群众投诉，未受到该局行政处罚。 

4）根据广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广州珠江钢琴配件有

限公司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未发现有因违反有关安全

生产法律法规而受到安全监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 

5）根据广州市工商局出具的《证明》，广州珠江钢琴配件有限公司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暂未发现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

和规章的经营行为记录。 

6）根据广州市荔湾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广州珠江钢

琴配件有限公司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未发现欠缴社保，

也未接到有关社保事项的投诉。 

7）根据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编号为穗公积金中心批函【2012】7

号《关于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的复函》，广州珠江钢琴配件有限公司的住房公积

金缴存至 2011 年 12 月，自其缴存住房公积金以来未受到该中心的行政处罚。 

8）根据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编号为穗劳社证【2012】19 号

的《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证明》，广州珠江钢琴配件有限公司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在广州市参加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

生育保险，无欠缴情况，暂未发现发行人存在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为。 

11、境外公司 

1）欧洲公司及德国恺撒堡 

2012 年 1 月 4 日，发行人聘请的德国 TSCHIRDEWAHN 律师事务所的

Christoph Tschirdewahn 律师及方婉纯（翻译，德国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欧洲公司及德国恺撒堡目前在德国不存在对公司的存续、持续经营任何法

律或政策性障碍，这在近期的将来也不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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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香港公司 

2012 年 1 月 4 日，发行人聘请的香港黄潘陈罗律师行的连凯斌律师出具《法

律意见书》认为：“据香港破产管理署公开的资料显示，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香港公司未曾涉及任何强制性清盘呈请；若香港公司遵守公司条例及商业登记的

规定，则就已检视的文件及资料所见，香港公司未有持续经营的法律性障碍”。 

（二）劳务派遣公司缴纳“五险一金”的情况 

1、根据从化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从化市劳动力市场服

务中心派遣到发行人处的员工，在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已在该中心参加社会保险，未发现欠缴社保费，也未接到有关社保事项的投诉。 

2、根据荔湾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出具的《社会保险缴纳证明》，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四会市威整琴件厂有限公司派遣到发行

人处的员工已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了社会保险。 

3、根据从化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广州市俊才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派遣到发行人处的员工，在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已在该中心参加社会保险，未发现欠缴社保费，也未接到有关社保事项的投诉。 

4、根据广州市荔湾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出具的《社会保险缴纳证明》，

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广州市企贤人才资源服务有限公

司派遣到发行人处的员工，已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了社会保险。 

5、根据从化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从化市茂新劳动服务

中心派遣到发行人处的员工，在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已

在该中心参加社会保险，未发现因违反社会保险相关法律法规而被处罚的情形。 

6、根据荔湾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出具的《社会保险缴纳证明》，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广州市芳村劳动服务有限公司派遣到发

行人处的员工已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了社会保险。 

7、根据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从化办事处出具的《住房公积金缴纳证明》，

从化市茂新劳动服务中心派遣到发行人处员工的住房公积金已缴至 2011 年 12

月。 

8、根据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关于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的复函》，

广州市芳村劳动服务有限公司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至 2011 年 12 月，自该公司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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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存住房公积金以来未受到该中心的行政处罚。 

9、根据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从化办事处出具的《住房公积金缴纳证明》，

从化市劳动力市场服务中心派遣到发行人处员工的住房公积金已缴至 2011 年 12

月。 

10、根据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关于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的复

函》，广州市俊才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至 2011 年 12 月，自该公

司开户缴存住房公积金以来未受到该中心的行政处罚。 

11、根据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关于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的复

函》，广州市企贤人才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至 2011 年 12 月，自

该公司开户缴存住房公积金以来未受到该中心的行政处罚。 

    加期期间，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经营方面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没有出现重大变

化，发行人的持续经营不存在法律、法规及政策方面的障碍。 

根据上述核查及以上所列相关证明，发行人在税务、社会保障、劳动、环境

保护等方面不存在影响其本次发行申请的违反法律法规及政策的情形。 

27B    十一、招股说明书的法律风险评价 

 经查，发行人已根据加期期间发生的变化情况修订了《招股说明书》。 

本所认为，发行人修订后的《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之内容及格式符合中国

证监会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发行人修订后的《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因

引用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相关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而引致的法律风险。发行人修订后的《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十二、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 

发行人符合股票发行和上市的条件。 

发行人最近三年不存在影响本次发行的重大违法行为。 

发行人在加期期间内不存在影响其本次发行申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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